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作为

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俊科技”或“公司”）2022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博俊科技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方案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关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创业

板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法规、监管要求以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2022年6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了

调整，具体履行的内部程序及股东大会授权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通过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有关的决议 

2022年6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相关的议

案。 

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认为调整后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

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二）股东大会已授权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 



根据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江苏博俊

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调整本次发行方案

所涉及事项均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之内。 

二、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主要内容 

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为将发行对象由伍亚林、嘉恒投资调整为伍亚林，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从不超过 20,462.00 万元（含 20,462.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20,102.97 万元（含 20,102.97 万元）。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博俊科技调整发行方案事项已经公司 2022年 6 月 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公司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包括

发行方案的调整事项。 

（二）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不构成发行方案重大变化 

本次博俊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调整内容包括：调减发行

对象及募集资金总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相关规定，

发行方案重大变化事项包括：1、增加募集资金数额；2、增加新的募投项目；3、

增加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4、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定价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减少募集资金、减少募投项目、减少发行对象及其对应的认购股份不视为本次发

行方案发生了重大变化。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博俊科技发行方案调整不构成发行方案重大变化。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核查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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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